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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  提案基本要求：1、应围绕国家大政方针、本市的重要事务、爱国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等方面提出；2、内容应当实事求是，简明扼要，做到有情况、有分析、有具体的建议；3、必须用钢笔或毛笔和统一印刷的提案纸书写，或从政协网站下载专用提案纸打印，一事一案；4、属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和专门委员会的提案，须经单位领导签名并加盖公章。

	


